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红缨教育业绩承诺方实施奖励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威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创股份”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威创股份对北京红

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缨教育”）业绩承诺方实施奖励暨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18年4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红缨教育业绩承诺方实施奖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向王红兵支付奖励对价5,015.26万元。由于王红兵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属于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支付

奖励对价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红兵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支付奖励对价事项经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对本次

关联交易无异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王红兵，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王红兵先生现

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红缨教育总裁，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支付奖励对价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支付的奖励对价金额是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及众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结果确定。 

四、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王红兵在红缨教育超额完成了业绩承诺，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

约定对其实施奖励，本次支付的奖励对价5,015.26万元列入公司2017年度的管理

费用。 

本次实施奖励虽然增加了公司的管理成本，但公司及公司股东都得到利润收

益，且所引起的激励示范作用，将对公司其余的幼教品牌子公司在未来努力实现

业绩承诺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次支付奖励对价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和审计结果确定并履行的，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8年4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红缨教育业绩承诺方实施奖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王红兵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六、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关于对红缨教育业绩承诺方实施奖励暨关联交

易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

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关

于对红缨教育业绩承诺方实施奖励暨关联交易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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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杨常建                  秦照金 

 

 

 

 

 

保荐机构（盖章）：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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